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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（辦公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
號）
承辦人：宋建霖
電話：7362589*216
傳真：7364380
電子信箱：alinsung0715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屏東縣立來義高級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9月23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2597826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「112學年度國民中學籃球聯賽」、「112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籃球聯賽」競賽規

程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 (4707611_11259782600_1_4707611_11259782600_1.
pdf、4707611_11259782600_1_4707611_11259782600_2.pdf、
4707611_11259782600_1_4707611_11259782600_3.pdf、
4707611_11259782600_1_4707611_11259782600_4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112學年度國民中學籃球聯賽」、「112學年度高級

中等學校籃球聯賽」競賽規程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1份，

請各校所屬籃球隊踴躍報名參加，詳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體育署112年9月21日臺教體署學(三)字第

1120037514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賽事報名注意事項如下：

(一)國、高中組報名日期：

１、甲級：即日起至112年9月26日（星期二）止。

２、乙級：即日起至112年10月27日（星期五）止。

(二)報名方式詳如競賽規程，請詳閱各項報名相關規定。

(三)公告條款：

１、113學年度起凡報名「國民中學籃球聯賽」、「高級中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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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學校籃球聯賽」甲、乙級教練及助理教練者，應取

得至少中華民國籃球協會Ｃ級教練證照資格且在有效

期限內，並於線上報名時上傳證照影本，始得完成報

名。

２、113學年度起凡報名「國民中學籃球聯賽」、「高級中

等學校籃球聯賽」甲、乙級之球員，報名時應具備中

華運動禁藥防制基金會線上學習平臺

（https://elearning.ctada.org.tw）之測驗學習平

臺（https://elearning.ctada.org.tw/tc_0.aspx）

學習通過證明方可報名。

三、為落實輔導學生在校學業，請依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體育

班設立辦法」、「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學生成績評量準

則」及「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」相關規定辦

理。

四、依屏東縣各級學校教職員工參與各類運動競賽公假及獎勵

處理原則，本案屬第一類體育競賽活動，縣屬參賽隊職員

得予活動期間課務派代。

五、旨揭賽事「性侵害、性騷擾或性霸凌事件」通報/申訴管

道，電話可直撥（02）2778-3636 專線進行諮詢與通報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
副本：學校體育組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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